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本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在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和初步设计时均有考虑。根

据本项目特点，主要工程是开发井 110口，其中新钻井 62口，老井侧钻井 48口，

新增产能 75.59×104t/a，新建 2座 8井式计量阀组站，12-4计转站外、12-9计转

站外、T759 计量间内分别扩建 8 井式阀组 1 套，新建站间及单井集油管线

214.93km，新建站间及单井掺稀管线 146.57km，新建站间及燃料气管线 204.31km，

掺稀管线及燃料气管线均与集输管线同沟敷设；以及电力、给排水及消防、结构、

通信、暖通、自控、机制、防腐、热工、道路等配套工程。

1.2 施工简况

本项目为滚动开发，本次验收内容为一期，建设单位要求施工单位严格按照

合同中要求，在确保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的保障前提下，严格落实环

境影响报告书及新环函〔2021〕75号文中提出的生态保护工程和污染防治措施。

1.3 验收过程简况

（1）2021年 5月，新疆天合环境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塔河油田

西部 2021年产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2）2021年 5月 1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厅“新环函〔2021〕75

号”文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予以批复；

（3）2021年 10月 15日，新疆天合环境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塔

河油田西部 2021年产能建设项目重大变动界定申请说明材料》；

（4）2021年 9月 7日，阿克苏地区生态环境局关于<《中石化西北油田分

公司关于申请塔河油田东部西部区块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事宜给予协调的请示》的

回复函；

（5）2021年 7月 2日，本项目开工，2023年 2月 27日陆续建设完成，并

调试运行，本项目钻井分别由中石化胜利石油工程有限公司塔里木分公司、中石

化华北石油工程有限公司河南钻井分公司新疆项目部、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有限

公司塔里木分公司钻二项目部 70719钻井队、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有限公司钻井

二公司、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有限公司塔里木分公司钻三项目部、中石化华北石

油工程有限公司西部分公司、中石化胜利石油工程有限公司塔里木分公司、中石



化华北石油工程有限公司河南钻井分公司新疆项目部、中石化中原石油工程有限

公司钻井二公司、新疆创安石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中石化江汉石油工程有限公

司钻井二公司西部分公司等公司承担，本项目管线施工分别由中石化工建设有限

公司、河南中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湖北江汉良机石化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河南

长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化华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京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胜利油田兴通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弘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江汉油田瑞

腾达工程潜江有限公司、中石化河南油建工程有限公司、江汉油田建昌实业有限

公司、河南中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等公司承担，本项目设计由中石化石油工程设

计有限公司、中石化江汉石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等公司承担。本项目按照要求对

竣工日期和调试起止日期进行了网上公示，并委托新疆新能源（集团）环境检测

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的编制工作。

2 信息公开和公众意见反馈

2.1 信息公开

建设单位对该项目的竣工日期和调试起止日期进行了网上公示向公众初步

公示本项目建设进度。

2.2 公众参与渠道

根据本项目特点和实际建设情况，采取发放调查表的形式收集公众意见和建

议，未收到相关意见和建议。

2.3 公众意见处理

建设单位承诺会严格记录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收到时间、渠道以及反馈或

投诉的内容，并及时处理或解决公众意见，给出采纳与否的情况说明。

本项目建设过程、验收调查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或投诉，表明公众支持该项

目的建设和运营。

3 其他环境措施的落实情况

3.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3.1.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境保护组织机构

采油二厂和采油三厂有专职人员负责各管理区的安全环保工作。为了贯彻执

行各项环保法规，落实可行性研究报告、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中的环保措施，

结合该项目的运营实际情况，西北油田分公司建立健全了一系列HSE管理制度。



从现场调查的情况看，项目所在管理区的工作纪律都比较严明，工作人员持证上

岗，制定了巡检制度，有专人对各设备的工作状态进行检查，同时兼顾本项目实

际运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2）环保设施运行调查，维护情况

为了确保各项设施的有效运行，鲁胜石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制定了各类设备

操作规程、设备运转记录、保养记录。操作人员根据各项制度进行设备检修和保

养，通过巡查等方式及时发现该项目设施运行中出现的问题，通过公司领导由生

产调度会安排解决问题，并严格督察解决的结果，以确保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行。

3.1.2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针对油田开发存在的各种风险事故，西北油田分公司在工艺设计、设备选型、

施工监督管理等各环节方面都采取了有效的防范措施，制定了各类事故应急预案。

从现场调查的情况看，项目各基层采油队工作纪律都比较严明，工作人员持

证上岗，外来人员进入井场都必须经上级部门批准，且应进行详细登记记录，井

场及外输管线都制定了巡检制度，有专人对各设备的工作状态进行检查。

采油二厂和采油三厂均制定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均已完成备案，备案

编号分别为 652923-2021-195-L、652923-2021-196-L，预案中包含井喷、集输管

线等环境风险事故的应急处置措施。

钻井期设置了防喷装置，集输管线按设计要求进行了内部防腐；并对管材材

质和焊接质量进行检查，站场配备了灭火器、可燃气体和硫化氢报警装置等风险

防范设施，并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培训和应急预案演练。项目调试过程中，未发

生过管线泄漏、火灾爆炸等环境风险事件，说明建设单位采取的环境风险防范措

施是较为有效的。

3.1.2 采取的清洁生产措施

（1）本项目新钻的 45口单井和 16口侧钻井，施工过程中尽量减少井场占

地，减轻了对土壤植被的影响。

（2）钻井采用环保型泥浆。

（3）采用泥浆不落地系统，液相回用于钻井液配置，分离的固相检测合格

后铺垫井场和道路。

（4）在钻井时，井口安装井控装置，最大限度的避免井喷事故的发生；在

修井时，安装封井器，避免原油、污水喷出。

（5）钻井临时施工生活营地、单井集输管线等临时占地在施工结束后立即

进行迹地恢复平整。



（6）本项目采出水依托已建联合站处理达标后回注地层，不外排。

3.1.3生态环境监测和调查计划

根据本项目特点和实际建设情况，本项目对井场、阀组站内和站外土壤环境

和质量、大气、噪声、附近地下水等进行了监测，本项目已制定了环境监测计划，

按照要求开展监测任务。

3.2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3.2.1 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

1、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和对策

（1）施工前制定了合理的施工计划，同时制定了合理可行的生态恢复计划；

（2）严格控制了施工作业范围，在施工作业带内施工；

（3）施工完毕后，清理井场，恢复临时占地；

（4）临时占地恢复原地貌，自然植被已逐步恢复；

（5）加强了生产管理，提高了工艺技术，减少了污染物的排放；

（6）施工作业带宽度控制在 5m内，管沟回填后及时对临时占地进行清理

平整；

（7）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均得到了妥善处置，不存在施工现场堆放

现象，且施工场地得到了恢复。

2、大气环境保护措施和对策

（1）加强了施工管理；

（2）施工单位制定了合理化管理制度，采取了控制施工作业面积、洒水降

尘、遮盖土堆和建筑材料、施工现场设置围挡、大风天停止作业等措施；

（3）所使用的机械设备性能良好，施工过程中未发生机械故障；

（4）采用了高品质的柴油，并添加柴油助燃剂，有效降低了柴油燃烧废气

中污染物的排放量。

3、水环境保护措施和对策

（1）钻井废水进入泥浆不落地系统，不外排；

（2）管道试压采用清洁水，试压结束后用于洒水降尘；

（3）临时生活营地生活污水排至施工场地设置的防渗生活污水池，委托相

关单位拉运处理。

4、声环境保护措施和对策

（1）使用了低噪声的施工机械和工艺；



（2）对振动较大的固定机械设备加装了减振机座等。

5、固体废物处置措施

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是钻井岩屑、废机油、施工废料和生活垃圾。钻井岩屑

进入不落地处理系统处理，处理后的岩屑满足《油气田钻井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污

染控制要求》（DB65/T3997-2017）的要求后，用于铺设通井路、铺垫井场。废

机油由各施工单位收集至其项目部危废暂存间，并交有资质单位处置；施工现场

产生的施工废料，均由施工单位负责拉运处理。生活垃圾由施工单位集中收集后，

定期委托相关单位拉运处理。经现场调查，施工期产生固体废物均已得到妥善处

置，施工现场已恢复平整，无乱堆乱弃现象，未对周围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3.2.2 保障环境保护设施有效运行（运营期）的措施

1、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和对策

（1）临时占地已全部恢复。临时占地和永久占地均根据地方政府的有关规

定和标准，给予补偿；

（2）西北油田分公司和采油二厂、采油三厂对管理区及施工单位进行HSE

宣贯，加强环境保护意识；

（3）管线沿线设置了标志牌，并严格执行巡线管理制度；

（4）运营期产生污染物采取了有效的防治措施。

2、大气环境保护措施和对策

（1）新钻采油井井口已安装套管气回收装置，回收套管气随采出液进集输

流程；

（2）加热炉燃采用净化处理后的返输干气，烟筒高度大于 8米。

3、水环境保护措施和对策

采出水经塔河油田二号、三号、四号联合站污水处理系统处理达到《碎屑岩

油藏注水水质指标技术要求及分析方法》（SY/T5329-2022）中的有关标准后回

注油层；井下作业废水采用专用废液收集罐收集后拉运至阿克苏塔河环保工程有

限公司处理达到《碎屑岩油藏注水水质指标技术要求及分析方法》

（SY/T5329-2022）中的有关标准后回注油层。验收期间塔河油田二号、三号、

四号联合站和阿克苏塔河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污水处理系统处理出水均满足《碎屑

岩油藏注水水质指标技术要求及分析方法》（SY/T5329-2022）相关要求，回注

地层，不外排。

4、声环境保护措施和对策

井口抽油机采取了底座加固、旋转设备加注润滑油等措施降低采油噪声对周



边环境的影响，调查范围内无集中人群居住。

5、固体废物处置措施

运营期产生的油泥砂和清管废渣交阿克苏塔河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处置。同时

采油二厂和采油三厂建立了相应的管理制度，固体废物的收集和管理由专人负责。

3.2.3 生态系统功能恢复措施

临时占地在施工结束后加快恢复为原用地类型，以不改变土地利用性质为原

则；严格按照分层剥离、分层开挖、分层堆放和循序分层回填方式进行管沟开挖

与土壤回填，及时恢复地貌和植被。

3.3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3.3.1 区域消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本项目不涉及。

3.3.2 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本项目不涉及。

3.3.3 其他措施

本项目不涉及区域环境整治、相关外围工程建设等措施。

4 整改工作情况

无

5 建议

（1）加强管线非正常情况下泄漏的应急防范与监控。

（2）加强危险废物贮存、处置及运输日常管理工作，严格按照危险废物管

理相关法律及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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